附件2：
关于在2016年“12.5国际志愿者日”期间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宣传处（文明办）、市级机关系统各志愿服务组织：
2016年12月5日是第31个国际志愿者日。这既是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节点，也是总结展示各单位志愿服务工作成效、弘扬雷锋精神和志愿服务文化的重要契机。根据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关于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的工作部署，结合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举办“为好人点赞——首届上海志愿服务网络文化节”，现就市级机关系统“12.5国际志愿者日”期间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安排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精心设计、积极开展各具特色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各主管部门要发动和组织所属各志愿服务组织围绕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心任务，结合自身专业优势，精心策划、积极开展活动。并从各类项目中精选若干有创意、有规模、有影响的项目，填入表格（附后），于11月11日前报市级机关文明办。市级机关系统文明办将择优报送至市文明办进行发布和宣传展示。
二、搞好宣传展示。各单位“12.5国际志愿日”期间开展的活动，或者今年以来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要加强总结提炼和宣传展示。活动情况，包括今年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亮点情况，以故事形式（1000字左右，2-3张照片，生动鲜活，体现雷锋精神和志愿服务文化）报市级机关文明办。故事征集活动于下发通知日始，于12月16日截止。征集的故事，将以“党员修身，志愿先锋”为主题，在市级机关党建微平台上推送，并择优报送参加“上海志愿文化作品网络征集评选大赛”（设有奖项，结果将在2017年3月学雷锋主题活动时揭晓）。
三、参加“为好人点赞——首届上海志愿服务网络文化节”系列主题活动（通知附后）。在上述两项内容基础上，各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选择参加其它相关活动，有关内容可直接报送至市文明办，并同时报市级机关系统文明办。
选报的活动项目、故事征文和相关内容请报市级机关系统文明办邮箱sjjgwmb@163.com。

市级机关系统文明办
201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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